江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

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办法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（中发[2004]16号）和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认真做好江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，特制度本办法。

1、 评选范围

江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个人评选表彰范围是：全省高校党政干部、共青

团干部、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、辅导员和班主任。

2、 评选条件

1、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政治辨别力。坚持以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，能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，立场坚定，明辨是非。

2、 有较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，熟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业务。热爱思想政治教育工
作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奉献精神；有较强的工作能力，能够认真、及时、高质量地完成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项任务。

3、 坚持育人为本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。全面关心学生健康成长，自觉用良好的师德
风范和道德行为影响教育学生；恪守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，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。

4、 具有务实、开拓和创新精神。积极投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
育实效性、研究解决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面临的新情况、新问题方面有新思路、新办法，能创造出符合学生思想实际的教育、教学和管理的经验，成绩突出。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，并自觉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工作。
5、 党政干部和团干部等能够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，勇于探索与实践，不断创新思想
6、 教育方法，成绩明显；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热爱和钻研教学工作，积极参加研修培训，教学指导思想端正，教学效果突出；辅导员、班主任工作认真负责，深入细致，善于引导、帮助和关心学生成长，在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方面成绩突出。

7、 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5年以上，至今仍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一线的干部、
教师；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虽不满5年（不少于3年），但确有突出成绩的干部和教师。

3、 评选表彰名额

评选表彰名额：200名左右。
4、 评选表彰程序

1、 各高校党委按照评选条件和要求组织本校推荐评选。

2、 推荐评选采取自下而上民主推荐、逐级审核、进行公式的方式。各校确定申报的人
选须经公式无不良反映后，按要求向省教育厅等额报送推荐材料。
3、 评选工作由省教育厅组织。评选工作采取自评与上级考核相结合，日常考察与集中
评选相结合，专家评审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。省教育厅成立评委会，由评委会产生先进个人候选名单，候选名单经公示后，报省教育厅审定。
4、 “江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个人”由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表彰。
5、 评选表彰工作每两年一次。

5、 有关工作要求
1、要加强领导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评选活动，把评选过程作为宣传和树立思想
政治教育工作先进典型和经验的过程，激励广大教师以切实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己任，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，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而努力工作。
2、 要广泛宣传。认真做好评选表彰工作的宣传动员，在广大干部教师中广泛进
行宣传并组织好评选条件的学习。

3、 要严格标准。评选工作坚持实事求是、民主推荐、优中选优、宁缺勿滥的原
则，严格按评选条件进行评选推荐。

4、 要公正透明。拟推荐人选应在校内予以公示，确保评选推荐工作的公正性和
透明度。公示中发现的问题，由学校党委负责查实处理并报省教育厅。

